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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五华区临时改变既有建筑使用功能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验收、备案的管理办

法(试行)》的通知

五住建规〔2025〕1 号

各有关单位:

为有效盘活既有建筑的活化利用，优化营商环境、提升服务

效能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规定，区自然资源局和区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制定了《五华区临时改变既有建筑使用功能建设

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验收、备案的管理办法(试行)》，已于 2025

年 7月 17日通过区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各单位，望认

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五华区临时改变既有建筑使用功能建设工程消防设

计审查、验收、备案的管理办法(试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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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昆明市五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昆明市五华区自然资源局

2025年 7月 23日

五华区临时改变既有建筑使用功能建设工程

消防设计审查、验收、备案的管理办法(试行)

第一条 为有效盘活存量建筑，优化营商环境、提升服务效

能，推进五华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建设及传统风貌建筑（指历史

城区、历史文化名镇、历史文化名村、历史村镇、历史文化街区、

历史地段范围内除文物保护单位、历史建筑外，具有一定建成历

史，对整体风貌形成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建（构）筑物）活化利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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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既有建筑临时改变使用功能进行使用功能调整、消防设计审

查、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的工作程序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消防法》、《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

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(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8号)、《昆明

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中临时改变既有建筑使用功能的期限，一般不

超过 3年。使用范围为：五华区行政区域内，符合以下情况之一

的合法合规的既有建筑，需要办理使用功能调整、消防设计审查、

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的，适用本办法：

（一）已完成规划、工程质量竣工验收、消防工程竣工验收

或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的建筑；

（二）已依法取得房屋产权证明的建筑，且具备使用条件；

（三）传统风貌建筑，以及位于历史文化街区、历史地段内

的合法建筑；

（四）其他依据法律法规认定的合法合规建筑。

第三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或消防验

收备案前，对既有建筑临时改变使用功能的，应当由改造实施

主体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结构安全性鉴定，鉴定结果作为设

计单位进行既有建筑使用功能改变的设计依据。改变建筑使用



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发布

- 4 -

功能后应当能满足结构安全，符合消防、环保等相关规范的要

求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通过正、负面清单的形式进行管理。鼓励激发

市场活力、提升文化功能、改善民生设施、完善公共服务、进行

创新创业的项目；严格控制对城市规划和周边环境、安全有较大

影响的项目。

第五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下列临时改变既有建筑使用功能

的情形，无需办理规划用途变更手续，在明确改造前土地、规

划用途的情况下，建设单位可直接向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申请办理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：

1.申报单位持有合法产权证，证载房屋用途为商业类型的商

业、商务办公(行政办公、科研除外)建筑内部的功能临时调整或

者互换，包括：商业服务、医疗服务、金融保险服务、物流服

务、办公、酒店、超市、餐饮、文体娱乐、教育培训、托育、

养老、殡葬服务、美容健康、宠物医院等功能及类似功能的。

2.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为主体所有或者管理的独立占地的城

乡公共服务设施，如：教育设施、医疗设施、文化设施、体育

设施、社会福利与保障设施等建筑内部，建筑使用功能临时调

整为其他用途的。申报单位应征得涉及使用功能调整的行业主

管部门同意的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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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住宅小区内配建的社区卫生服务、社区用房、社区文化活

动场所、社区体育活动场所、老年服务站等公共服务设施，使

用功能临时整合或互换的。申报单位应征得涉及使用功能调整

的行业主管部门同意的意见。

4.产权证证载土地用途为行政办公、科研用地，在取得主管

部门同意的前提下，使用功能临时调整的。

5.结合“退二进三”的政策导向，为有效盘活存量工业厂房，

使用功能临时调整为商业服务、餐饮、文体娱乐、文化创意、

培训机构、养老服务、医疗服务、金融保险服务、 研发设计、

(非)机动车服务、物流服务等功能的；申报单位应征得涉及使用

功能调整的行业主管部门同意的意见，及有其它政策文件规定

的，应同时满足相关规定。

6.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为非仓储用地，使用功能

临时调整为商业服务、餐饮、文体娱乐、文化创意、培训机构、

养老服务、医疗服务、金融保险服务、研发设计、 (非)机动车

服务、物流服务等功能的。申报单位应征得涉及使用功能调整

的行业主管部门同意的意见。

7.传统风貌建筑，以及位于历史文化街区、历史地段内的合

法建筑（住宅小区内居住类建筑除外），使用功能临时调整为

文化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。

以上情况涉及划拨土地的，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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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手续前，需征求自然资

源主管部门意见。

第六条 以下情形既有建筑临时改变使用功能可能严重影响

城市规划和周边环境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不予受理既有建筑临时改变使用功能、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

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事项：

1.产权证证载房屋用途为非住宅，改为住宅的；

2.产权证证载房屋用途为住宅，改为非住宅的；

3.住宅小区内配建的物业管理、公共卫生间等公共服务设施

改作他用的；

4.改变使用功能为易燃易爆、危化品生产加工存储、危废存

储等功能的；

5.擅自封闭架空层、增加隔层等增加建筑面积进行使用的；

6.利用违法建设整体或部分进行使用的；

7.既有建筑临时改变使用功能不能满足排污、噪音、油烟等

要求的；

8.对传统风貌建筑真实性及完整性造成破坏的，影响其历史

文化价值，存在破坏传统格局、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的。

第七条 除本办法第五条、第六条规定以外的既有建筑临时

改变使用功能的，由申报主体就既有建筑临时改变使用功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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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先行征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意见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

门在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遇到难以判断的

情形时，也可书面征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意见，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在 10个工作日内回函予以明确。

第八条 既有建筑临时改变使用功能，对情况特别复杂的项

目，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协调相关部门进行现场踏勘会

审。

第九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既有建筑临时使用功能调整，

应当按照民事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处理好涉及的相邻权关系，

并负责处理由此引发的相邻权矛盾。

第十条 既有建筑消防改造应符合同期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

术标准要求，确有困难的，应不低于建成年代消防技术标准有

关要求，并消防改造应有加强措施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五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五华区自然

资源局解释，特殊问题报区政府研究决定。

第十二条 本《管理办法》自 2025年 9月 1日生效，试行期

为 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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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五华区临时改变既有建筑使用功能建设工程

消防设计审查、验收、备案申请表

工程名称

建设单位

工程地址

改变使用功能 现使用功

能

原使用功

能

工程简要说明 本项目为装修改造工程，本次装修改造范围： ,装修面

积： 。

建设单位 我单位承诺：

1.场所所在建筑持有合法产权证，并且已取得建筑主体消防验收或消防

验收备案意 见。

2.改变建筑使用功能后能满足结构安全、环保、消防等相关规范要求。

3.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
4.该建设工程房屋建筑结构安全、使用功能、防火防烟分区及其分隔设

施、安全疏 散、消防设施设置未变，选用的建筑材料燃烧性能满足国家

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要求。

5.该工程的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技术服务等单位及其从业人员按

照相

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签字(负责人)： 单位盖章： 年 月 日

相关部门(涉及使

用功能调整的主

管部门等)意见


